弘光科技大學專案教師進修備查表
        依本校「專案教師服務規程」第40條第2項：專案教師「應聘本校前，已有進修事實者，須於到職一個月內完成填具『弘光科技大學專案教師進修備查表』，並依行政程序完成備查。」，本人______________符合此項規範。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	教師進修之基本資料

	教師姓名
	
	教學單位
	學院

	職       稱
	
	
	科/系/所

	到   職   日
	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	手      機
	

	進修學校
資訊
	校名
	
	主修領堿
	

	
	系所
	
	
	

	進修學位
	□一般學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在職專班
□副學士       □學士       □碩士       □博士      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

	進修期間
	自　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起至　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止

	單位主任
	學院院長
	人事室
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

說明：依本校「專案教師服務規程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
